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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學生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 

□日間部 學年度第  學期   年  月  日 

□進修部(□就貸 □減免 □弱勢助學)  聯絡電話：  
 

系別   年 班 學號  姓名  

抵免資格 □轉學生 □轉系生 □復學生 
□重考 

□重新入學新生 

□推廣教育學分班 

□先修學分 

□入學前已領有高普考證書、 

全國技能競賽證明 

已修習他校及格科目 

(請根據以前學校之成績單填寫) 

欲抵免本校科目 

(請根據所給之應修學分表填寫) 
學生請勿填寫 

科目名稱 
年級 

(學期) 

學分 

數 
成績 科目名稱 

年級 

(學期) 

學分 

數 

必(選) 

修 

審查 

結果 
主管簽章 

  

 

    
□必修 

□選修 

□同  意 

□不同意 

初審(系主任) 

 

□同  意 

□不同意 

複審(教務長) 

 

  

 

    
□必修 

□選修 

□同  意 

□不同意 

初審(系主任) 

 

□同  意 

□不同意 

複審(教務長) 

 

  

 

    
□必修 

□選修 

□同  意 

□不同意 

初審(系主任) 

 

□同  意 

□不同意 

複審(教務長) 

 

  

 

    
□必修 

□選修 

□同  意 

□不同意 

初審(系主任) 

 

□同  意 

□不同意 

複審(教務長) 

 

  

 

    
□必修 

□選修 

□同  意 

□不同意 

初審(系主任) 

 

□同  意 

□不同意 

複審(教務長) 

 

承辦人員 

簽章 
 

註冊組/進修組 

組長簽章 
 

教務長 

簽章 
 

 

進修組填寫 
本學期應修學分∕時數 欲抵免總學分∕時數 本學期所修學∕時數 

  【學生勿填】 
 

注意事項: 

※學生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取得抵免資格第一個學期開學註冊後一週內辦理，且以 1 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填寫時請分通識(共同)科目；專業科目；體育、軍訓、服務教育，三張填寫。 

※申請學生需填具學生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並附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影本及學期成績通知單不予受理)。 

※他校體育課程僅可抵免至入學前之年級(不含入學年級)。 

※抵免審查單位：體育體育室；共同科目通識教育中心；專業科目各系所。 

※抵免學分相關規定請參考東南科技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填寫時如有疑問日間部請洽詢教務處註冊組；進修

部請洽教務處進修組。 

※申請抵免審核通過的科目，須自行於開課當學期，重補修登記時日間部到課務組；進修部到進修組辦理退選。 

※每學期二技、四技最少須修習 10 學分；進修部二專每學期最少須修習 9 學分。 


